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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磯靈糧教會對婚姻與性關係之聲明 

2024 年 7 月 

對婚姻與性關係之教牧聲明 

神按照自己的形像創造了男人和女人（創 1:27）。為了表達祂對男人的慈愛，神創造了女人使他

們連合，在婚姻中成為一體（創 2:18-25）。因此，《聖經》關乎性別和性的世界觀不僅考慮到生理上

的男人和生理上的女人的創造，而且也考慮到了愛情、婚姻、忠貞和繁衍。雖然多數人選擇結婚，但

聖經也肯定單身為可取的、神授的恩賜（林前 7:17-40）。神所設計的婚姻是終身的、一夫一妻的、聖

潔的關係。雖然離婚違反了神當初對婚姻的設計（瑪 2:10-16），但在不尋常的情況下仍被允許（太

19:1-12；林前 7:15）。性的親密只能為在婚姻關係中的一男一女所共享。任何逾越都違反神對性關係

之純潔的定旨（帖前 4:3-8）。 

1. 婚姻 

• 神制定婚姻為一男一女之間神聖、一生之久的盟約，使之連合成為一體。 

創 2:18, 24：神說，“那人獨居不好，我要為他造一個配偶幫助他。”因此，人要離開父母，

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 

• 一個基督化的家庭始於兩個信徒進入婚姻的盟約（書 24:14-15；林前 7:39）。聖經確認一男一

女對神有共同的忠誠之必要與重要（拉 10:2-4；瑪 2:10-12）。因此當選擇配偶時，尋求敬虔、

明智的輔導實為合宜。一旦二人決定要成婚時，尋求婚前協談極為重要。 

林後 6:14-18：你們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負一軛。義和不義有甚麼相交呢？光明和黑暗

有甚麼相通呢？基督和彼列有甚麼相和呢？信主和不信主的有甚麼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甚

麼相同呢？因為我們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說，“我要在他們中間居住，在他們中間來往；

我要作他們的神，他們要作我的子民。”又說，“你們務要從他們中間出來，與他們分別；不

要沾不潔的物，我就收納你們。你們要作我的兒女。”這是全能的主說的。 

• 一個蒙聖靈堅定的婚姻象徵著耶穌與祂的新婦（即教會）的關係。以弗所書 5:21-33 與歌羅西

書 3:18, 19 闡明婚姻中的主要責任。教會怎樣順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樣凡事順服和尊重丈夫。

正如基督愛教會，為教會捨己，丈夫也當照樣愛妻子，為妻子捨己。 

弗 5:31-33：為這緣故，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這是極大的奧祕，但我

是指著基督和教會說的。然而，你們各人都當愛妻子，如同愛自己一樣。妻子也當敬重她的丈

夫。 

2. 獨身 



2 

 

• 就如婚姻一般，獨身也是神的恩賜（林前 7:7）。神按著祂的恩慈，讓我們不拘是在獨身或有

配偶的身分，都能尋得喜樂與滿足。 

• 雖然多數人有結婚的欲望，也有人為天國的緣故選擇獨身的生活（太 19:11-12）。 

• 獨身除了可免於因婚姻帶來的困擾與掛慮，也讓我們過更能專心事奉主的生活。 

林前 7:32-35：我願你們無所掛慮。沒有娶妻的，是為主的事掛慮，想怎樣叫主喜悅。娶了妻

妻的，是為世 上的事掛慮，想怎樣叫妻子喜悅。婦人和處女也有分別。沒有出嫁的，是為主

的事掛慮，要身體、靈魂都聖潔；已經出嫁的，是為世上的事掛慮，想怎樣叫丈夫喜悅。我說

這話是為你們的益處，不是要牢籠你們，乃是要叫你們行合宜的事，得以殷勤服事主，沒有分

心的事。 

3. 離婚／再婚 

• 神設立的婚約是終身的、永久的關係，以忠貞為記（箴 5:15-18）。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開 

(可 10:6-9)。 

• 既知離婚使互信破滅並為原該被保護的人帶來傷害，我們當盡力維護並鞏固我們的婚姻（瑪

2:14-16）。牧者和／或專業的協談或有必要。 

• 聖經並不為有問題的婚姻勸離，而是容許在罪使人硬心並抗拒神的靈之情況下離婚（太

19:8）。 

o 耶穌說當淫亂發生時，離婚是許可的（太 19:8-9）。 

o 信徒與不信的配偶發生矛盾時，當盡力維持婚姻。但遭配偶遺棄時，則不必被此圈住

（林前 7:12-16）。 

o 雖然聖經沒有明確指出身體（或精神）的虐待可構成離婚的基礎，我們確認到它加諸於

配偶的巨大損毀與傷害。它已違背婚姻的要素 — 夫妻之間的連合與親密關係。在家庭

暴力發生時，或許有暫時與施暴的配偶分居之必要，以保證家庭的安全（例如庇護所、

禁制令等）。 

o 暫時分居的目的是修復並重建關係。當一對配偶透過神的真理與聖靈重新和好時，世人

將更加賞識福音的大能。當重新和好成為不可能時，我們不否認離婚也許是最後的解決

辦法。 

• 我們了解，忍受因離婚而失去配偶，是一生中最困難和痛苦的挑戰之一。為有助於調適恢復與

成長的漸進過程，我們鼓勵失婚者參加扶持小組（如禱告醫治小組），尋求牧者／專業協談，

並參加當地教會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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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離婚合乎聖經原則時，再婚是許可的。若某人選擇再婚，則必須尋找那在信仰上有長進、並

有志建立健康婚姻的人（林前 7:39）。 

林前 7:39：丈夫活著的時候、妻子是被約束的；丈夫若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隨意再嫁；只

是要嫁這在主裏面的人。 

• 在不合乎聖經原則的情況下離婚時，當事人必須顯示出對這等失敗的真誠悔悟。若無真誠的悔

改，教會將幫助重建當事人與神以及與信仰群體的相交關係（太 18:15-35）。不合乎聖經原則

的離婚者，將在教會事奉、特別是領導性的事奉中，受某程度的限制，。 

太 18:15-20：“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著只有他和你在一處的時候，指出他的錯來；

他若聽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聽，你就另外帶一兩個人同去，要憑兩三個人的口作見

證，句句都可定準。若是不聽他們，就告訴教會；若是不聽教會，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稅吏一

樣。我實在告訴你們，凡你們在地上所捆綁的，在天上也要捆綁；凡你們在地上所釋放的，在

天上也要釋放。我又告訴你們，若是你們中間有兩個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甚麼事，我在天

上的父，必為他們成全。因為無論在那裏，有兩三個人奉我的名聚會，那裏就有我在他們中

間。” 

• 取決於當時情況，本教會教牧人員在被要求主持再婚儀式時，可酌情處理。 

4. 性關係 

• 神創造的“性”是一件神聖的恩賜，只能在婚姻的約束中享受。 

來 13:4：婚姻，人人都當尊重，床也不可污穢；因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審判判。 

• 我們一旦成為耶穌的跟從者，聖靈就居住在我們裡面（林前 12:13；弗 1:13-14）。因為我們是

聖靈的殿，我們當逃避淫行，在我們的身子上榮耀神（林前 6:12 - 7:5）。 

林前 6:18-20：你們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無論甚麼罪，都在身子以外；惟有行淫的，是得

罪自己的身子。豈不知你們的身子就是聖靈的殿麼；這聖靈是從神而來，住在你們裏頭的。並

且你們不是自己的人，因為你們是重價買來的；所以要在你們的身子上榮耀神。 

• 神召我們成為聖潔的群體。其中包括遠避淫行，並追求道德的純潔。 

帖前 4:3-8：神的旨意就是要你們成為聖潔，遠避淫行；要你們各人曉得怎樣用聖潔尊貴，守

著自己的身體；不放縱私慾的邪情，像那不認識神的外邦人。不要一個人在這事上越分，欺負

他的弟兄；因為這一類的事，主必報應，正如我預先對你們說過，又切切囑咐你們的。神召我

們，本不是要我們沾染污穢，乃是要我們成為聖潔。所以那棄絕的，不是棄絕人，乃是棄絕那

賜聖靈給你們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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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淫行違背了神為婚姻與召我們成為聖潔的基本心意。淫行的罪包括各樣形式，如姦淫、多配

偶、婚前性行為、情慾、色情媒體、異性穿著、同性戀、雙性戀、亂倫、獸交（出 20:14；來

13:4；林前 7:2；提前 3:2, 12；太 5:28；申 22:5；羅 1:26-27；利 18:6, 23）。 

5. 同性戀/性別認同 

• （在本節中，性（sex）和性別（gender）是可以互換的術語，指的是同一件事）我們致力基於

創世記的聖經對性/性別觀點：「上帝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著他的形像造男造女。上

帝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他們說：「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我們相信，上帝以他的智慧和良

善，創造了這兩種不同的性別：男性和女性。 這種人類的性別差異反映了上帝的形象，並展示

了我們在三位一體的上帝中看到的“他異性”和“同一性”。   

• 我們認識到，由於原罪（墮落）的影響，許多人可能會經歷與他們的生理性別不一致（性別焦

慮症），或者可能會經歷同性的吸引和誘惑（或任何其他不道德的吸引）。   

• 對於那些經歷過性別焦慮的人，我們堅持認為一個人的性別從出生起就永遠不會改變，每個人

都應該盡一切努力相信上帝為他或她的設計。 在社會上或身體上“更易”性別是不道德的，認

同一個不是與生俱來的生理性別也是不道德的。 我們建議那些有性別焦慮的人可以尋求基督教

輔導, 或從基督徒的弟兄姊妹那裡接受幫助和問責。   

• 對於那些經歷同性吸引和誘惑的人來說， 我們認識到同性戀這個話題會產生強烈的情感——在

個人對話、教育環境和政治話語中。 事實上，我們文化的現組氣候承認並提倡同性戀是一種可

以接受的生活方式。 瞭解上帝對這個話題的看法以及我們作為一個教會如何以同情心和聖經的

完整性最好地為我們這一代人服務，這一點至關重要。 

• 同性戀包括吸引、傾向、浪漫和／或實行同性別的性關係。 

• 雖然我們承認同性戀傾向可能源自先天的慾望、過去的受創經驗、家庭的扶養、與文化的影

響，但我們至終仍須為自身的信念與行為負責。在這被罪污染的世界，我們的聖潔之旅需要我

們心靈與意念的更新（羅 12:1-2；弗 4:22-24；西 3:1-10）以及對我們肉體情慾的抗拒（加 5:16-

26）。作為基督徒，我們被呼召向自己死，為基督而活（羅馬書 6：4-8; 加拉太書 2：20）。 那

些經歷同性吸引的人是被呼召去抵制這些慾望，並完全相信上帝和聖靈的力量。 我們還建議在

教會內對基督徒進行問責，並在需要時尋求輔導。 

• 神所賜婚姻的恩賜只能在異性（一男一女之間）的關係中享受。同性戀的行為與關係是反自然

且不討神喜悅的。 

創 1:27：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著他的形像造男造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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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 2:23-24：那人說，“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稱他為‘女人’，因為他是從男人

身上取出來的。”因此，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 

羅 1:26-27：因此神任憑他們放縱可羞恥的情慾；他們的女人，把順性的用處，變為逆性的用

處；男人也是如此，棄了女人順性的用處，慾火攻心，彼此貪戀，男和男行可羞恥的事，就在

自己身上受這妄為當得的報應。 

林前 6:9：你們豈不知，不義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國麼。不要自欺；無論是淫亂的、拜偶像的、

姦淫的、作孌童的、親男色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國）。 

提前 1:9-10：因為律法不是為義人設立的，乃是為不法和不服的、不虔誠和犯罪的、不聖潔和

戀世俗的、弒父母和殺人的、行淫和親男色的、搶人口和說謊話的、並起假誓的、或是為別樣

敵正道的事設立的。 

• 當個人在同性戀的慾望與行為或在性別認同中掙扎時，作為教會大家庭，我們應委身於保守神

的聖潔並表現耶穌的憐憫。我們鼓勵為所犯的罪（包括性關係上）真誠悔悟，以捍衛神的聖潔

與公義。無論是不是關乎性道德的，或是關乎同性戀或是異性戀，當我們提供一個安全與扶持

的環境以尋求了解他們的掙扎、幫助他們經歷神的寬恕、並互相鼓勵在人際關係或性別認同上

隨從聖經的模式，我們就表彰了耶穌的憐恤與恩慈。 

• 在我們的牧養事奉中，我們捍衛教會與家庭的聖經標準。按照我們的信仰與實踐，我們不主持

同性婚禮，不主辦由 LGBTQ+（同性／雙性／變性戀／跨性別者／性別質疑或酷兒等團體）所

倡議的活動，也不容許在教會人員或領導階層有同性戀的行為。當其它情況發生時，我們將按

照聖經的真理作出最佳的決定。 


